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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诸法域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介绍港、澳、台婚姻家庭制度旨在为民众建立涉港、澳、
台婚姻家庭关系，享有和履行亲属间的权利、义务提供法律指导。书中将在介绍港、澳、台各地区婚
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横向比较。比较其相同，评介其差异，分析其差异之成因，从而能更确
切地把握不同的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冲突性、共适性、交融性和互补性，为四法域婚姻家庭法的
进一步完善指出相互的可资借鉴之处。尤其是大陆地区可通过借鉴、吸收港、澳、台先进的婚姻家庭
立法技术和经验，完善中国大陆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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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此外，完全收养的普遍推行并不意味着对不完全收养的废弃，如香港地区允许特殊情况下
的不完全收养时期立法的一个特色。正如前文所述，大陆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放宽成年人收养条
件，也是“养老”这一社会功能的复苏。相应的，在收养效力上对成年人收养可采取不完全收养制。
因为不完全收养中的被收养人仍保留与生父母间的一切权利义务，这样“通过不完全收养而使成年人
在完成对养父母照料的同时，亦不能借此恶意逃避对亲生父母的赡养扶助这一两者兼顾的应该是适当
的”。 关于收养的无效与撤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对收养的无效及相应的后果作了规定，而港、
澳mix的收养立法对此都未作规定，但都坚持收养的不可撤销性原则。香港地区的《领养条例》中明
文规定“领养是不可撤销的，而领养令一经作出，（领养）申请人即须负责该幼年人的赡养及抚养”
。澳门地区也规定收养关系具有不可撤销性，但为了确保被收养人的利益，法律作了对有关判决予以
再审的较为严格的规定（《澳门民法典》第1842、1843条）。但香港地区可以通过领养人或被收养人
的申请对收养进行修改。在大陆地区，对收养的无效采取的是当然无效，不强调法院的参与，只在当
事人发生争议时由法院确认。而台湾地区则需要经过法院的认可。在无效收养的法律效力上中国大陆
和台湾地区都认为是自始无效。 此外，台湾地区还区分了收养的无效与撤销，并较为系统地规定了收
养的撤销，明确了撤销收养的理由、撤销请求权人及请求权之消灭和撤销收养的后果，在内容上较为
完备，结构上也显得比较完整。 应该说，无效与撤销制度的设立是对有瑕疵的收养行为的救济，在法
律体系上两者应并存，相应的救济措施才完善。而我国大陆收养法只规定了收养无效的情形而未涉及
撤销制度，在法律体系上是不完整的。在四法域中，台湾地区的规定较为具体且在体系上也较为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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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诸法域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共有十章，分别对我国大陆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
台湾地区的亲属关系原理，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无效与撤销，婚姻的效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扶养、收养、监护制度，离婚制度以及诸法域婚姻家庭的冲突及其解决路径进行了介绍。

Page 6



《中国诸法域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比较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